
收受竣工全部資料(註 2) 

驗收(註 5) 
初驗(註 4) 

初驗複驗(註 4) 

驗收複驗(註 5) 

驗收(註 5) 

驗收複驗(註 5) 

排驗(註 3) 

竣工查證(註 1) 

報主辦機關核定(註 1) 

填製驗收證明書(註 6) 

結案(註 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程由竣工至結案標準作業流程圖 
106.10.23  簽准實施 

 

 

 

 

 

 

 

 

 

 

 

 

 

 

 

 

 

 

 

 

 

 

 

 

 

 

 

 

 

 

 

 

 

 

預算金額

>2000萬 

是 

否 

驗收合格 

 

承商報竣工 

 

2日 

 

30日 

30日 

 

30日 

 

20日 

 

20日 

是否合格 

是 

否 

7日 

 

20日 

15日 

 

15日 

 

21日 

 



註： 

1. 若查驗合格，應檢附工程竣工查驗紀錄表，2日內送主辦機關核定，工程完工後，30日

內完成變更設計原則簽，45日內完成工期檢討， 

2. 工程司應檢附工程竣工報告表、竣工圖及結算明細表 3項資料，機關於收受工程司送審之全部資

料之日起 30日曆天辦理驗收。 

3. 由主辦機關以函稿陳請長官指派主驗人員並訂定驗收時間。 

4. 若有初驗(含初驗複驗)，初驗完成後需製作初驗紀錄(含初驗複驗紀錄)。 

5. 驗收(含驗收複驗)完成後需製作驗收紀錄(含驗收複驗紀錄)。 

6. 工程驗收合格後，應彙整第一階段結案應檢附文件一覽表所列之文件，並填製驗收證明書陳核。 

7. 驗收證明書奉核後，應彙整第二階段結案應檢附文件一覽表所列之文件，並填製竣工計價單，奉

核後付款完成結案作業。 

8. 從竣工至結案所需時間，無初驗程序者為 4個月為限，有初驗程序者為 5個月為限。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竣工至結案標準作業程序  附件一覽表 

工程名稱：                                          工程編號： 

檢 附 件 文 件 名 稱 數量 備註 

      

各 

階 

段 

應 

檢 

附 

文 

件 
 

1.工程竣工查驗紀錄 1 註 1 

2.工程結算明細表 3 註 2 

3.工程竣工報告表 9 註 2 

4.指派驗收人員函 1 註 3 

5.初驗紀錄(含初驗複驗) 1 註 4 

6.驗收紀錄(含驗收複驗) 1 註 5 

7.第一階段工程結案應檢附一覽表 1 註 6 

8.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9 註 6 

9.第二階段工程結案應檢附一覽表 1 註 7 

10.竣工計價單 1 註 7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程竣工查驗紀錄          

工 程 名 稱  
契 約 編 

號 
 

工 程 地 點  
查 驗 日 

期 
 

廠 商 名 稱  

訂約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預定竣工日期（註1）          年    月    日 

提報竣工日期            年    月    日 

訂 約 總 價  
契約變更增減金

額  

竣工查驗結果： 

 

 

 

 

 

 

 

 

 

 備註： 

 

 

（廠  商  全  名） （監 造 單 位 全名） （主 辦 機 關全名） 

廠 
 

商
人 

員 

職稱 簽  名 監 

造
人 

員 

職稱 簽  名 機 

關
人 

員 

職稱 簽  名 

      

      

註： 

1.如辦理契約變更或工期展延（含不計工期天數），應填寫修正核定後之預定竣工日期。 

2.本表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參酌調整之。 

註 1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程竣工報告表 

工程名稱  

工程地點  

廠商名稱  

契約編號  

本工程已於中華民國   年  月   日全部竣工 

訂  約  工  期 
        日曆天 

        工作天 
訂 約 竣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開 工 日 期 年  月  日 工期展延天數（註 1） 
       天 

無契約變更或工期檢討者免填寫 

預定竣工日期（註 2） 年  月  日 實際竣工日期（註 3）     年  月  日 

提報單位 

（ 廠 商 全 名 ） 

監造單位 

（監造單位全名） 

主辦機關 

（工程主辦機關全名） 

（專任工程人員簽名及蓋章） （監造人員簽名及蓋章） （主辦工務所簽章） 

（主辦機關印信） （公司及負責人章）  （監造單位章） 

（主辦科簽章）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 

註： 

1.如因契約變更後，遇有工期縮短之情形，則以負數（如：-5天）填寫。 

2.如辦理契約變更或工期展延（含不計工期天數），應填寫修正核定後之預定竣工日期。 

3.實際竣工日期：經機關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查證屬實之竣工日期。 

4.本表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參酌調整之。 

註 2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   程   結   算   明   細   表 
                                                                                      填表日期： 年 月 日第  頁共  頁 

案號及契約編號  廠 商 名 稱  

工  程  名  稱  訂 約 總 價  

項

次 
項目名稱 說明 

單

位 
單價 

契  約 結算結果 增減金額 
備註 

數 量 金 額 數 量 金 額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廠商編製 審查人員 監造單位主管 主管單位 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 

     

 

註 1：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結算驗收證明書應附本表。 

2：本表格欄位「單價」、契約「數量」係填列契約變更後之單價及數量。 

3：本表核章欄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註 2 



 

 

 

 

註 3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初驗紀錄□複驗/□全部/□部分 

時間：   年   月   日  午                                  地點：              

契 約 編 號  廠 商 名 稱  

工 程 名 稱  驗收批次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訂 約 竣 工 日 期  預定竣工日期（註 1）  

實際竣工日期（註2）  履 約 有 無 逾 期   □逾期    □未逾期 

訂  約  總  價  結   算   金   額  

[初驗經過]： 

 

 

[初驗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記錄 

 (簽名) 

會驗人員 

(無者免) 

 

 

 

 
                (簽名) 

協驗人員 
(無者免) 

本機關監驗人員 
 

 

 

 

  

 (簽名) 

廠商 
委託監造 

 

 (簽名) 

工務所 

                       

 (簽名) 

工地負責人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 
  

(簽名) 

主驗人員 

                                                 

               (簽名) 

註： 

1.如辦理契約變更或工期展延（含不計工期天數），應填寫修正核定後之預定竣工日期。 

2.實際竣工日期：經機關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查證屬實之竣工日期。 

3.本表簽名欄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註 4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驗收紀錄□複驗/□全部/□部分 

時間：   年   月   日   午                                 地點：              

契 約 編 號  廠 商 名 稱  

工 程 名 稱  驗 收 批 次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巨額 

訂 約 竣 工 日 期  預定竣工日期（註 1）  

實際竣工日期（註2）  履 約 有 無 逾 期   □逾期    □未逾期 

訂  約  總  價  結   算   金   額  

[驗收經過]： 

 

 

[驗收結果]：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 
□ 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不符及其情形： 

[改善、拆除、重作、退貨、換貨之期限]： 

[備註]： 

記錄 

   

(簽名) 

會驗人員 
(無者免) 

 

 

 

 

 

 

 

 

 

  (簽名) 

協驗人員 

(無者免) 

 

                          (簽名)  

本機關監驗人員 
 

  

   (簽名) 

廠商 委託監造 

 

 

     (簽名) 

工務所 

                           

                           (簽名) 

上級機關監驗人員或授權自辦文號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簽名) 

工地負責人(無者免) 

 
                       (簽名) 

專任工程人員（非屬營造業者免） 

 
  (簽名) 

主驗人員      

    (簽名) 

註： 

1.如辦理契約變更或工期展延（含不計工期天數），應填寫修正核定後之預定竣工日期。 

2.實際竣工日期：經機關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查證屬實之竣工日期。 

3.本表簽名欄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及機關編制參酌調整之。 

 

註 5 



 

本處工程結案(決算)應檢附文件一覽表    

項次    檢附文件 有無檢附 備註 

 第一階段（核發驗收證明書） 

1 驗收證明書 □   

2 

驗收紀錄（含部分驗收紀錄；草花

工程另檢附部分驗收紀錄、最後一

期草花換植查驗紀錄 

□   

3 結算明細表 □ 不含竣工圖 

4 監造日報（最後一期及前一期） □ 
前一期裝訂於工務所(監

造單位)，審核完畢擲回 

5 開工報核表及工期核算表 □ 正本 

6 停、復工報核表（無者免附） □ 正本 

7 竣工報核表及工期核算表 □ 正本 

8 工期簽（無者免附） □ 
檢附影本(不含附件)，正

本核准時歸處檔 

9 變更設計簽（無者免附） □ 
檢附影本(不含附件)，正

本核准時歸處檔 

10 

變更設計修正總價表（如有議價請

議價後修正總價表及議定書）（無

者免附） 

□ 正本 

11 相關違約扣款資料（無者免附） □   

12 保險單（副本或影本） □ 

正本及收據於核定時歸

檔，估驗時檢附副本及核

定公文 

13 
「公共工程施工廠商履約情形計

分表」相關資料 
□ 

1式 4份，歸檔、承商、

工務所(監造單位)及工

務科(主辦單位)各 1份，

併結算驗收證明書雙稿

函發 

 
承辦人員： 監造單位主管： 

 

註 6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 
填寫日期：   年   月   日                                                  第一聯共二聯 

契 約 編 號  廠商名稱  

工 程 名 稱  

採 購 金 額 □未達公告金額 □公告金額以上未達查核金額 □查核金額以上未達巨額 □巨額 

訂 約 工 期 
日曆天 

工作天 
履 約 地 點  

開 工 日 期  預定竣工日期（註 3）  不(免)計入工期天數  

實際竣工日期  開始驗收日期  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註 3）  

履約逾期總天數  不計違約金天數  應計違約金天數  

逾期違約金（註 4）  其他違約金（註 4）  

訂 約 總 價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第一次 第二次 第三次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增

減

價

款 

次別 

類別 

結   算 結算後其他調整（註 5） 
合    計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金    額 簽准日期或核准文號 

增加金額      

減少金額      

驗 收 扣 款 (即為減價收受之價款，不包括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 

結算總價（註 6） 
（金額中文大寫）  

有價廢料繳納總額 無該項目者免填列 

意
見 

驗
收 

 

承辦單位主管及人員簽章 主 驗 人 員 簽 章  

(主辦機關印信) 
 

本機關監驗人員簽章 
 

上級機關監驗人員簽
章或授權自辦文號 

(未達查核金額者免) 

註：1、本證明書已含有結算內容者，得免附具「結算明細表」，以資簡化；依實做數量或自行購料僱工辦理者，應附具「結算明細表」。 

2、本證明書份數請各機關自行依需要備具，例如由主辦機關自存、送主(會)計單位製作憑證之用、報上級機關備查、交廠商收執。 

3、如辦理契約變更或工期展延（含不計工期天數），應填寫修正核定後之預定竣工日期；「驗收完畢/驗收合格日期」，指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三條所定「驗收完畢」之日期，亦 

即參加驗收人員於驗收紀錄會同簽認廠商履約與契約、圖說、貨樣規定相符時之日期。惟其屬減價收受者，指依政府採購法第七十二條第二項報經上級機關核准(查核金 

額以上)或經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核准(未達查核金額)之日期。 

4、「逾期違約金」及「其他違約金」以預算外或營業外收入處理，不必扣抵結算總價；「其他違約金」，指例如政府採購法施行細則第九十 

   八條第二項所定之減價收受懲罰性違約金。 

5、結算後其他調整，係如政策指示「物價指數調整」或履約爭議調解或訴訟產生之金額。 

6、「結算總價」之計算方式為「訂約總價」加「增加金額」減「減少金額」減「驗收扣款」。至主辦機關供給材料及管理費或作業費等契約以 

    外之各項支出均不必合併結算。 

7、本證明書所定欄位如不敷使用，得新增其他欄位或增補續頁。 

8、本證明書原則不得塗改，並應循公文處理程序簽核後加蓋驗收機關印信；供機關自存者，得免加蓋機關印信。 

9、本表可由各機關依實際工程性質參酌調整之。 

註 6 



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工

程主要內容)             第二聯共二聯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概 述 

 

工程主要 

工項內容 

及 

實作數量 

 

工

地

工

程

人

員 
︵ 
註

2
︶ 

工地主任 

(負責人) 

 工

程

相

關

管

理

單

位 

專案管理

單位 

 

專任 

工程人員 

 
規劃單位 

 

品管人員 
 

設計單位 
 

職業安全 

衛生人員 

 
監造單位 

 

備 註 

 

(主辦機關印信) 

 

 

註： 
1、本聯證明書填報方式，詳如「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作業流程及填報說明。 

2、「工地工程人員」欄位請填寫竣工時在職之人員資料，餘請填寫至「備註」欄位內。 



 

本處工程結案(決算)應檢附文件一覽表    

項次    檢附文件 有無檢附 備註 

 第二階段（竣工計價-結案）     

1 竣工計價書 □ 1式 3份 

2 
工程保固金繳納方式切結書（如有

綠化工程檢附保活金繳納切結書） 
□ 

1式 3份，置於請款、工

務所(監造單位)及工務

科(主辦機關) 

3 
第一階段核准文件(驗收證明書、

驗收證明書函) 
□   

4 保固切結書 □ 1式 3份 

5 
竣工照片（草花工程另檢附最後一

期草花施工前中後照片） 
□ 

檢附完成後照片(照片日

期為完工日期) 

6 
末次估驗計價單、詳細表（綠化工

程第一階段檢附） 
□   

7 首期空污費收據 □   

8 餘土完土證明（無者免附） □ 
估驗時應檢附土方運送

憑證 

9 僱用原住民資料（無者免附） □   

10 繳料單(無者免附） □ 影本 

11 竣工圖光碟 □   

 
承辦人員： 監造單位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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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工務局公園路燈工程管理處 

                    竣  工  計  價  單           
工 程 名 稱  

工 程 地 點  

工 程 編 號  契  約  編  號  

監 造 單 位  

開 工 日 期  實際竣工日期（註 1）  

核發驗收證明書

日期/文號（註 6） 

 

預 算 金 額  備註：（契約變更及收入項目（註 2）說明欄位） 

訂 約 總 價   

契 約 變 更 

增 減 價 額 

  項   目 金   額 

  

  

  

應 加 及                                          

應 扣 還                         

金額（註 3） 

應   增  

應   減  

淨計增/減  

驗    收    扣    款  

結    算    總    價  

以    前    實    發  

本    次    應    發  

本次應 加 / 扣（-）（註 4）  

本    次    實    發  

本單所計價款已核對無訛 

廠商名稱： 

   

                                 專任工程人員：                         (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廠 商 編 製 監造單位主管 督導工務所 
(自辦監造免核章) 

工 務 科 會 計 室 機關首長 

      

註： 

1.實際竣工日期：經機關會同監造單位及廠商查證屬實之竣工日期。 

2.收入項目：係契約詳細表內編列有價廢料變賣收入項目（例如：瀝青混凝土面層刨除回收剩餘價值、舊有建物拆除後 

剩餘鋼筋變賣等項目）時填寫。 

3.應加及應扣還金額：如物價指數調整或實作數量結算之增減金額。 

4.本次應加/扣：應扣金額如逾期違約金、其他違約金等金額。 

5.本表核章欄可由各機關依實際編制情形參酌修改之。 

6.若屬代辦工程，以施工單為單位，厰商於工程竣工後及驗收合格後填列「竣工計價書」陳核付清工程款，俟最後竣工之施工單結

算付款後填發「工程結算驗收證明書」，本欄於每張施工單辦理竣工計價僅需填寫驗收合格日期。 

7.代辦工程或一般工程有辦理部分竣工部分驗收者，抬頭竣工計價單須增加「部分」2字，及修改成「部分竣工計價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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